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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13023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號
承辦單位：督學室
承辦人：康先生
電話：07-3590116#141
電子信箱：141@ceag.kh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中山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7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督字第114391970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及相關表件(隨文引入) (64262444_1143919700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(下稱地方團)辦理「專題論

文徵稿實施計畫」，請惠予公告並鼓勵貴屬人員踴躍報名

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（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

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徵稿對象：(含嘉義縣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臺東

縣、澎湖縣)

(一)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長、主任、教師及教育相關人員或

團體(社群)。

(二)各縣市教育局/處督學、課程督學、國教地方輔導團輔導

員或團體(社群)。

(三)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人員、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或團體(社

群)。

三、徵稿日期：114年11月24日(星期一)止起至115年3月2日(星

期一)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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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投稿方式：

(一)請參考「專題論文徵稿實施計畫」內之格式撰寫，實施

計畫及相關表件可至輔導團官網下載：http://www.

ceag.kh.edu.tw。

(二)請附專題論文基本資料表、創用CC授權同意書、智慧財

產切結書（附件1、5、6）各1份，並將封面、摘要、全

文（附件2-4）裝訂成冊一式3份，於115年3月2日（星期

一）中午12時前(郵戳為憑)以掛號郵寄「高雄市三民區

正興國小 劉盈如組長收」，上開附件請以PDF格式上傳

至https://forms.gle/M4hv5gq3T147hwFq6，逾期恕不予

受理。

五、徵稿聯絡人：

(一)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小學─劉盈如組長

（tea136@mail.jsps.kh.edu.tw），聯絡電話：07-

3845206轉722。

(二)高雄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課督辦公室─曾建瑋課程督

學（133@ceag.kh.edu.tw），聯絡電話：07-3590116轉

133。

(三)高雄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行政辦公室─康哲鴻教師

（141@ceag.kh.edu.tw），聯絡電話：07-3590116轉

141。

六、檢附專題論文徵稿實施計畫及相關表件。

正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
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(全)、本市大專院校

副本：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小學、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、本局國教地方輔導團74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23


